
2023年婚姻忠诚协议效力(实用5篇)
在日常学习、工作或生活中，大家总少不了接触作文或者范
文吧，通过文章可以把我们那些零零散散的思想，聚集在一
块。范文书写有哪些要求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篇范文呢？
以下是我为大家搜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婚姻忠诚协议效力篇一

为维护家庭幸福，甲乙双方经平等协商，自愿协议如下:

一、本协议目的在于增加不忠行为的成本，最大程度地保障
忠于婚姻一方的权益，从而达到维持婚姻的目标。

二、本协议系权益协定，而非纯道德层面的约定，更非文字
游戏。它公平约束任何一方，也公平保障任何一方。

三、任何一方不得与他人发生重婚、婚外情(包括婚外同居行
为、一夜情、卖淫嫖娼、网络虚拟爱情、网络虚拟家庭)等对
对方不忠、可能给对方情感带来极大伤害的行为;一方违反这
一规定，该方(过错方)自愿放弃属于其夫妻共同财产的份额，
婚姻存续期间所有的夫妻共同财产及子女抚养权归无过错方
所有，夫妻共同债务由过错方一人承担。过错方并给予无过
错方忠诚违约金，额度为 万元人民币。

四、无过错方可选择自己抚养子女，也有权选择由过错方进
行抚养。无论哪方抚养，过错方均须承担子女全部抚养费及
教育费用。

五、本协议一式两份，双方签字后生效。

甲方：丈夫 乙方：妻子

年 月 日



婚姻忠诚协议效力篇二

婚前协议在中西方的法律效力中是不太一样的，例如西方婚
前可协议权、赡养费给付等等，但这些在我国法律中却是无
效的。一份婚前协议的法律效力具体是怎样的，还要视具体
协议内容而定。

婚前协议书涉及离婚无效

婚前协议书内容必须在不违反公共秩序善良风俗的前提下，
才具有法律效力的。例如一般协议书内容会约定家务分工、
生活费该付多少、自由处分金等，甚至也有人约定，如果另
一半外遇就要罚多少钱等。假使协议内容涉及“离婚”，例
如在契约中规定“双方中若有一方外遇或就要无条件离婚”，
或是离婚后的赡养费给付与子女权归谁，法官通常会判定无
效。判定无效的原因是：因为我国的法律还是普遍认为，婚
姻生活要永续经营、长久维持，所以不能用离婚来订定协议
内容。

一些另类“婚前协议”，协议中并没有公证等普通条款，取
而代之的是谁做饭、谁喂狗、夜不归宿要交“空床费”等另
类条款。

相关法律专家指出，对于包含方方面面的另类“婚前协议”，
有些明显不符合法律上的公平原则，是不受法律保护的。但
在不违背国家法律规定、不侵犯他人合法权益的情况下，涉
及财产等方面的约定是具有法律效力的。如“丈夫夜不归宿，
支付?空床费?给妻子”、“婚后男方每月上缴部分工资的生
活费以供家用，违反则受财政惩罚”等，在一定程度上都是
受法律保护的。目前也已有男女双方离婚后，一方依照“婚
前协议”得到赔偿或因“婚前协议”引起双方矛盾的事例。
因此，新人们最好在签订这种另类“婚前协议”时先考虑清
楚，不可把这种另类“婚前协议”当成儿戏。



什么是婚前协议书，婚前协议书是否具有法律效力？

对于要结婚的男女双方来说，签订一份合法、有效的婚前协
议书是非常有必要的。男女双方就财产分割、个人财产界定
等方面的问题提前作出合理的约定，一旦日后离婚时产生分
歧，就按照婚前协议书上所约定的进行处理。但是很多夫妻
对于婚前协议书都不怎么了解。究竟什么是婚前协议书，婚
前协议书是否具有法律效力？下面由余婧律师团队为您介绍。

一、什么是婚前协议书？

在西方，将要结婚的男女双方在婚前签订关于财产、离婚后
子女抚养权等问题的婚前协议书是非常普遍的。由于我国的
传统观念，签订婚前协议在我国并不流行。很多恋人在结婚
前根本不会想到签订结婚协议书，在人们的传统观念里，认
为签订婚前协议太伤感情，并不是一件浪漫的事。但是，目
前全社会离婚率呈上升态势，夫妻离婚时，产生争议最多的
往往就是关于财产分割方面的问题。“准夫妻”在向往美好
婚姻生活的同时也应该对婚姻危机有一个前瞻性的认识，因
为谁也不能确定未来到底如何发展。而一份未雨绸缪的婚前
协议，不仅能避免夫妻双方在将来离婚时产生争议，也能在
争议发生时公平、合理地处理问题，同时还可以简化离婚程
序和节省各方人力、物力和财力。

二、婚前协议书是否具有法律效力？

至于婚前协议书是否具有法律效力，关键要看婚前协议书是
约定什么的。婚前协议书的内容必须在不违反公共秩序善良
风俗的前提下，才具有法律效力。男女双方约定的事项必须
是合法的，是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没有任何的欺诈或胁迫。

关于财产方面的协议，我国相关法律也有明确规定。比如
《婚姻法》第19条规定：“夫妻可以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
所得的财产以及婚前财产归各自所有、共同所有或部分各自



所有、部分共同所有。约定应当采用书面形式。”

至于婚前协议书是否需要公证，法律并没有强制性的规定。
是否公证，应该由你们当事人自己决定。当然，经过公证的
婚前协议书法律效力会强些，但也不绝对。通常经过公证的
婚前协议书，如果没有相反的证据推翻，法院是会优先采用
的。

夫妻忠诚协议是否具有法律效力

【要点提示】

夫妻忠诚协议是否有效应该区别对待，单纯性的“忠诚协
议”的约定或承诺，例如“损失费”、“赔偿款”、“夫妻
共同财产全部归无过错方所有”的约定或承诺属于违约责任，
应确认其有效；涉及特定人身关系的约定，如“不得离婚、
必须离婚、放弃对未成年子女监护权”等，因违反法律强制
性规定而无效。

【典型案例】

（二）》，就忠诚协议方面问题作出了回答：《婚姻法》第4
条所规定的忠诚义务，是一种道德义务，而不是法律义务，
夫妻一方以此道德义务作为对价与另一方进行交换而订立的
协议，不能理解为确定具体民事权利义务的协议。

如此，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的这一解答，实际上又否认了忠
诚协议的效力。【各方观点】

第一种意见认为协议有效。夫妻忠诚协议属于当事人之间的
意思自治，并不违法，夫妻忠诚本来就是法律规定的内容，
属于法律明确的要求，协议双方等于把法定的义务变成了约
定的条款，法院应当予以认可；婚姻本身即契约，一方在背
叛对方之前，就得考虑违约所要付出的代价。从这个意义上



说，忠诚协议对于维系婚姻稳定将起着积极作用。

第二种意见认为协议无效。婚姻关系是人身关系，以爱情为
基础，不能通过协议设定，夫妻间应相互忠诚仅仅是一种价
值取向，而不是一种具有强制性的责任；《婚姻法》规定夫妻
“应当”互相忠实而非“必须”，“应当”意在提倡，只
有“必须”才是法定义务。法律允许夫妻对财产关系进行约
定，但不允许通过协议来设定人身关系。人身权是法定的，
不能通过合同来调整。

【律师观点】

律师查阅了大量法院判例，并与多位法学专家研讨，认为当
前法律界对待夫妻忠诚协议效力上，主流观点还是趋向于有
效说，但应该注意其约定而区别对待。

夫妻忠诚协议是否有效应该区别对待，单纯性的“忠诚协
议”的约定或承诺，例如“损失费”、“赔偿款”、“夫妻
共同财产全部归无过错方所有”的约定或承诺属于违约责任，
应确认其有效；涉及特定人身关系的约定，如“不得离婚、
必须离婚、放弃对未成年子女监护权”等，因违反法律强制
性规定而无效。

（一）、民法理论而言，“忠诚协议”属于私法范畴，奉行
意思自治原则。夫妻双方具有完全的民事行为能力，在平等
协商的基础上，基于真实的意思表示，签署了忠诚协议，意
在实现关于婚姻的某种意思自治。但这种意思自治不是任意
的无边界的自由，要受到法律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双重约束，
也即其内容不得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不得违反公序良俗。
如果上述条件全部满足，则该行为应被评价为民事法律行为，
并产生相应的法律约束力。那么在“忠诚协议”符合民事法
律行为的生效要件时，该行为应当是对夫妻双方都具有约束
力的。



（二）、认定夫妻忠诚协议，合于夫妻忠诚义务之立法本意。
我国《婚姻法》第4条

规定：“夫妻应当互相忠实，互相尊重。”这里的“忠实”和
“尊重”广义上包含互相信任和忠诚，不得欺骗、侮辱、歧
视、遗弃配偶他方和不得为第三人的利益而损害配偶他方的
利益；狭义上则主要是指在夫妻共同生活中应当保持性生活
的专一性，不得从事婚外性行为，包括与他人通奸和同居等
行为。“忠诚协议”符合婚姻法的立法本意和社会的道德规
范。其约束的对象就是夫妻之间的身体忠诚，保护这种身体
忠诚，有利于维护婚姻家庭关系。所以说“忠诚协议”与婚
姻法的立法本意的出发点是相一致的。

（三）、并不是所有的夫妻忠诚协议都是有效的，实践中需
要审慎对待。

1、受胁迫、欺骗情况下签订的夫妻忠诚协议无效。

我国《民法通则》明确规定：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
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所为的民事法律
行为是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当然，这里的胁迫应该是指比
较严重的情形。

2、“不得离婚、必须离婚、放弃对未成年子女监护权”等涉
及特定人身关系的约定，因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而无效。

夫妻感情是否破裂，是否主张离婚，只能是单方权利。夫妻
之间“不得离婚”、“必须离婚”等约定，因违反婚姻自由
的法律原则是无效的。同时，婚姻法规定，“父母对子女有
抚养教育的义务”，“父母对子女有保护和教育未成年子女
的权利和义务”。因此，夫妻双方事先通过忠诚协议约定或
承诺“放弃对未成年子女的监护权”，可能损害到子女的合
法权益，并以此排除或者否定了司法监督权和裁判权，该约
定显然无效。



综上所述，就具体个案来说，笔者倾向于应当认定夫妻忠诚
协议的效力，这是因为，认定利大于弊，且具明显的意义优
势。同时，律师忠告那些准备付诸协议的夫妻，一定要慎重
对待，不仅不能违反法律规定，同时也不能不切实际约定过
高的数额，如果显失公正，法官也不会支持。

婚姻忠诚协议效力篇三

1、婚姻忠诚协议书

为维护家庭幸福，甲乙双方经平等协商，自愿协议如下:

一、本协议目的在于增加不忠行为的成本，最大程度地保障
忠于婚姻一方的权益，从而达到维持婚姻的目标。

二、本协议系权益协定，而非纯道德层面的约定，更非文字
游戏。它公平约束任何一方，也公平保障任何一方。

三、任何一方不得与他人发生重婚、婚外情(包括婚外同居行
为、一夜情、卖淫嫖娼、网络虚拟爱情、网络虚拟家庭)等对
对方不忠、可能给对方情感带来极大伤害的行为;一方违反这
一规定，该方(过错方)自愿放弃属于其夫妻共同财产的份额，
婚姻存续期间所有的夫妻共同财产及子女抚养权归无过错方
所有，夫妻共同债务由过错方一人承担。过错方并给予无过
错方忠诚违约金，额度为五十万元人民币。

四、无过错方可选择自己抚养子女，也有权选择由过错方进
行抚养。无论哪方抚养，过错方均须承担子女全部抚养费及
教育费用。

五、本协议一式两份，双方签字后生效。

2、婚姻忠诚协议书



甲方：黄宗科

乙方：尹晓慧

甲乙双方经手等协商，自愿协议如下：

一、本协议目的在于增加不忠行为的成本最大程度的保障忠
于婚姻一方的权益，从而达到维持婚姻的目标。

二、本协议系权益协定、而非纯道德、层面的约定、更非字
的游戏中，它公平约束任何一方，也公平保障任何一方。

三、任何一方不得与他人发生重婚、婚外情（包括娼外同居
行为、一夜情、卖淫嫖娼、网络虚拟爱情、网络虚拟）等对
对方不忠，不能给对方情感带来极大伤害的行为，一方违反
任何它一规定，该方（过错）自愿放弃属于其夫妻共财产的
份额，婚姻存续期间所有的共同财产及权归无过错方所有，
由过错方一人承担、过错方并给予无过错方忠诚违约金，无
过错方可选择，也有权选择，由过错方进行抚养，无论哪方
面抚养。

五、本协议一式两份，双方签字生效。

甲方：

乙方：

年月日

3、婚姻忠诚协议书

甲方：身份证号：

乙方：身份证号：



甲乙双方本着平等，自愿，负责，互信，互利的原则，在双
方都已经完全向对方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并完全明白了对方
的观点的情况下，经过双方友好协商，现达成如下共识。

1、夫妻双方必须忠诚对待对方，不得有意欺骗对方。

2、甲、乙双方必须对对方绝对忠诚，不得有第三者。

3、甲、乙双方必须对对方绝对忠诚，不得有一夜情发生。

（所为一夜情，就是说不得与除协仪双方之外的第三者发生
接吻，性行为，和其它不必要的身体接触。）

4、甲、乙双方不得在下班后或晚上10：00以后，再没有告知
对方的情况下，单独与异性在一起。

5、如果发现双方任何一方，有违反以上协议的行为，且经经
过双方协商，无法答成同识的情况下，可按如下约定执行。

（以下，把违反规定的一方称为负责方；把另一方称为受害
方）受害方有权向法院提出离婚诉讼，并且分得甲乙双方共
同财产的85%。

注：此协议受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民法》的保护

此协议经双方（及双方见证人）签字后，有效。

此协议双方各执一份。

此协议从双方签字之时起升效，直至双方之中任意一方死亡
或双方解除婚姻关系之后，失效。

甲方（签名）：

乙方（签名）：



甲方见证人（签名）：

乙方见证人（签名）：

年月日

4、婚姻忠诚协议书

甲方：钟**的丈夫张**

乙方：张**的妻子钟**

甲乙双方本着平等，自愿，负责，互信，互利的原则，在双
方都已经完全向对方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并完全明白了对方
的观点的情况下，经过双方友好协商，现达成如下共识。

1：夫妻双方必须忠诚对待对方，不得有意欺骗对方。

2：夫妻双方必须真诚的善待对方，不得有意为难对方。

3：遇到问题，夫妻双方必须给对方说明情况的时间和机会，
对于在双方还可以接受的范围内的问题，双方可以协商解决。

4：甲、乙双方必须对对方绝对忠诚，不得有第三者。

5：甲、乙双方必须对对方绝对忠诚，不得有一夜情发生。
（所为一夜情，就是说不得与除协仪双方之外的第三者发生
接吻，性行为，和其它不必要的身体接触。）

6：甲、乙双方不得在下班后或晚上10：00以后，再没有告知
对方的情况下，单独或集体与异性在一起。

7：和其它一些为背夫妻间原则的事。

如果发现双方任何一方，有违反以上协议的行为，且经经过



双方协商，无法答成同识的情况下，可按如下约定执行。

（以下，把违反规定的一方称为负责方；把另一方称为受害
方）

受害方有权向法院提出离婚诉讼，并且分得甲乙双方共同财
产的85%。

若此协议仍有未仅之处，可以由双方商定后，在此协议的基
础上，追加附件，此协议的附件是该协议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且与此协议有着同等的法律效力。

此协议受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民法》的保护

此协议经双方（及双方见证人）签字后，有效。

此协议双方各执一份。

此协议从双方签字之时起升效，直至双方之中任意一方死亡
或双方解除婚姻关系之后，失效。

甲方：签名乙方：签名

甲方见证人：签名

年月日

乙方见证人：签名

年月日

婚姻忠诚协议效力篇四

鉴于_____同意辞职回家全新全意找照顾女儿____，为表
明_____(以下简称“承诺人”)妻子和女儿真切的爱以及承担



家庭责任的决心，承诺人不可撤销的做出如此承诺：

一、在承诺人和_______的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由承诺人支付
家庭生活的一切开销及女儿____的全部抚养费费。

二、夫妻共同财产应当交由_______保管和支配，包括但不限
于承诺人的工资、薪金所得、生产经营收益以及其他依法属
于承诺人与_______共同所有的财产，承诺人应当主动将上述
财产交付_______，如需使用应当说明理由，若_______认为
理由不成立的，可以拒绝。

三、承诺人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应当遵守下列准则：

1.不得出入色情场所及沉迷赌博。

2.不得与妻子或家人以外的异性有过分，及不必要的亲昵举
动。

3.不可做出伤害妻子的行为，包括心理上和生理上。

4.承诺人需让妻子知道行踪，丈夫在任何时刻，均不能与妻
子失去联系。不得无辜失踪陆*时以上。

5.承诺人不可无辜夜不归宿，如有特殊情况必须得到妻子许
可。

三、若承诺人与_______离婚，不论是否由于承诺人的过错导
致，承诺人愿意放弃分割夫妻共同财产的权利以及女儿____
的抚养权，承诺人与_______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财产，
将全部由_______取得。

四、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承诺人不可做出任何伤害_______
的行为，包括精神及肉体层面，绝对不允许发生任何家庭暴
力行为，如违反本条守则，承诺人愿意赔偿_______人民币壹



佰万元。

五、本承诺书自承诺人签字之日起生效，一式壹份，
由_______保管。

承诺人：

x年xx月xx日

婚姻忠诚协议效力篇五

一、离婚协议是什么？

离婚协议，是指婚姻双方均表示同意离婚，以及离婚后财产
债务如何处理、子女归谁抚养等相关问题达成的共同意思表
示协议书。所以，离婚协议的内容一般包括离婚、子女抚养
和财产处理等三项内容，其中关于离婚和子女抚养的内容属
于夫妻人身关系的性质，而财产处理则属于夫妻财产关系的
性质，因此，离婚协议的性质应是一种混合合同。这与离婚
诉讼是一种复合之诉的道理是一样的。

二、离婚协议中涉及夫妻人身关系条款是无效的。

首先，我国法律对婚姻关系的解除采登记要件主义和诉讼要
件主义相结合的原则，即当事人既可以选择登记离婚，也可
以选择诉讼离婚，两者均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未经登记或
诉讼离婚，夫妻双方的婚姻关系就不能解除。

其次，当事人关于离婚的意思表示可能随着时间、环境、对
方言行、自我认识等各种因素的变化而发生变化。因此，一
方当事人在签订离婚协议后又反悔不同意离婚，是很正常的，
婚姻当事人在离婚协议书中关于“同意离婚”的意思表示并
不具有法律效力，而只能作为一种证据，证明夫妻感情曾经
出现过重大裂痕。



什么是婚前协议书，婚前协议书是否具有法律效力？

对于要结婚的男女双方来说，签订一份合法、有效的婚前协
议书是非常有必要的。男女双方就财产分割、个人财产界定
等方面的问题提前作出合理的约定，一旦日后离婚时产生分
歧，就按照婚前协议书上所约定的进行处理。但是很多夫妻
对于婚前协议书都不怎么了解。究竟什么是婚前协议书，婚
前协议书是否具有法律效力？下面由余婧律师团队为您介绍。

一、什么是婚前协议书？

在西方，将要结婚的男女双方在婚前签订关于财产、离婚后
子女抚养权等问题的婚前协议书是非常普遍的。由于我国的
传统观念，签订婚前协议在我国并不流行。很多恋人在结婚
前根本不会想到签订结婚协议书，在人们的传统观念里，认
为签订婚前协议太伤感情，并不是一件浪漫的事。但是，目
前全社会离婚率呈上升态势，夫妻离婚时，产生争议最多的
往往就是关于财产分割方面的问题。“准夫妻”在向往美好
婚姻生活的同时也应该对婚姻危机有一个前瞻性的认识，因
为谁也不能确定未来到底如何发展。而一份未雨绸缪的婚前
协议，不仅能避免夫妻双方在将来离婚时产生争议，也能在
争议发生时公平、合理地处理问题，同时还可以简化离婚程
序和节省各方人力、物力和财力。

二、婚前协议书是否具有法律效力？

至于婚前协议书是否具有法律效力，关键要看婚前协议书是
约定什么的。婚前协议书的内容必须在不违反公共秩序善良
风俗的前提下，才具有法律效力。男女双方约定的事项必须
是合法的，是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没有任何的欺诈或胁迫。
关于财产方面的协议，我国相关法律也有明确规定。比如
《婚姻法》第19条规定：“夫妻可以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
所得的财产以及婚前财产归各自所有、共同所有或部分各自
所有、部分共同所有。约定应当采用书面形式。”



至于婚前协议书是否需要公证，法律并没有强制性的规定。
是否公证，应该由你们当事人自己决定。当然，经过公证的
婚前协议书法律效力会强些，但也不绝对。通常经过公证的
婚前协议书，如果没有相反的证据推翻，法院是会优先采用
的。

夫妻忠诚协议是否具有法律效力

【要点提示】

夫妻忠诚协议是否有效应该区别对待，单纯性的“忠诚协
议”的约定或承诺，例如“损失费”、“赔偿款”、“夫妻
共同财产全部归无过错方所有”的约定或承诺属于违约责任，
应确认其有效；涉及特定人身关系的约定，如“不得离婚、
必须离婚、放弃对未成年子女监护权”等，因违反法律强制
性规定而无效。

【典型案例】

（二）》，就忠诚协议方面问题作出了回答：《婚姻法》第4
条所规定的忠诚义务，是一种道德义务，而不是法律义务，
夫妻一方以此道德义务作为对价与另一方进行交换而订立的
协议，不能理解为确定具体民事权利义务的协议。

如此，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的这一解答，实际上又否认了忠
诚协议的效力。

【各方观点】

第一种意见认为协议有效。夫妻忠诚协议属于当事人之间的
意思自治，并不违法，夫妻忠诚本来就是法律规定的内容，
属于法律明确的要求，协议双方等于把法定的义务变成了约
定的条款，法院应当予以认可；婚姻本身即契约，一方在背
叛对方之前，就得考虑违约所要付出的代价。从这个意义上



说，忠诚协议对于维系婚姻稳定将起着积极作用。

第二种意见认为协议无效。婚姻关系是人身关系，以爱情为
基础，不能通过协议设定，夫妻间应相互忠诚仅仅是一种价
值取向，而不是一种具有强制性的责任；《婚姻法》规定夫妻
“应当”互相忠实而非“必须”，“应当”意在提倡，只
有“必须”才是法定义务。法律允许夫妻对财产关系进行约
定，但不允许通过协议来设定人身关系。人身权是法定的，
不能通过合同来调整。

【律师观点】

律师查阅了大量法院判例，并与多位法学专家研讨，认为当
前法律界对待夫妻忠诚协议效力上，主流观点还是趋向于有
效说，但应该注意其约定而区别对待。

夫妻忠诚协议是否有效应该区别对待，单纯性的“忠诚协
议”的约定或承诺，例如“损失费”、“赔偿款”、“夫妻
共同财产全部归无过错方所有”的约定或承诺属于违约责任，
应确认其有效；涉及特定人身关系的约定，如“不得离婚、
必须离婚、放弃对未成年子女监护权”等，因违反法律强制
性规定而无效。

（一）、民法理论而言，“忠诚协议”属于私法范畴，奉行
意思自治原则。夫妻双方具有完全的民事行为能力，在平等
协商的基础上，基于真实的意思表示，签署了忠诚协议，意
在实现关于婚姻的某种意思自治。但这种意思自治不是任意
的无边界的自由，要受到法律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双重约束，
也即其内容不得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不得违反公序良俗。
如果上述条件全部满足，则该行为应被评价为民事法律行为，
并产生相应的法律约束力。那么在“忠诚协议”符合民事法
律行为的生效要件时，该行为应当是对夫妻双方都具有约束
力的。



（二）、认定夫妻忠诚协议，合于夫妻忠诚义务之立法本意。
我国《婚姻法》第4条

（三）、并不是所有的夫妻忠诚协议都是有效的，实践中需
要审慎对待。

1、受胁迫、欺骗情况下签订的夫妻忠诚协议无效。

我国《民法通则》明确规定：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
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所为的民事法律
行为是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当然，这里的胁迫应该是指比
较严重的情形。

2、“不得离婚、必须离婚、放弃对未成年子女监护权”等涉
及特定人身关系的约定，因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而无效。

夫妻感情是否破裂，是否主张离婚，只能是单方权利。夫妻
之间“不得离婚”、“必须离婚”等约定，因违反婚姻自由
的法律原则是无效的。同时，婚姻法规定，“父母对子女有
抚养教育的义务”，“父母对子女有保护和教育未成年子女
的权利和义务”。因此，夫妻双方事先通过忠诚协议约定或
承诺“放弃对未成年子女的监护权”，可能损害到子女的合
法权益，并以此排除或者否定了司法监督权和裁判权，该约
定显然无效。

综上所述，就具体个案来说，笔者倾向于应当认定夫妻忠诚
协议的效力，这是因为，认定利大于弊，且具明显的意义优
势。同时，律师忠告那些准备付诸协议的夫妻，一定要慎重
对待，不仅不能违反法律规定，同时也不能不切实际约定过
高的数额，如果显失公正，法官也不会支持。


